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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十条：硕博连读学生博士第一学年课程成绩计算

	
	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阶段第一学年参评的课程成绩按照该年度本年级博士研究生课程成绩的平均分计入综合测评成绩。
	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阶段第一学年参评的课程成绩以本人在硕士阶段第二学年及博士阶段第一学年所修读的全部课程成绩计算，若这两学年均无修读课程则以该年度本年级博士研究生课程成绩的平均分计入综合测评成绩。

	2
	发表论文及工程实践成果作者位次加分说明

	
	仅对学生排位绝对顺序第一位加分。如有共同第一作者，共同作者为两位的情况下，绝对顺序第一位、第二位按以上分值乘系数60%，40%；共同作者为三位的情况下，绝对顺序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按以上分值乘系数50%，30%，20%。
	仅对第一作者加分。如有共同第一作者，共同作者为两位的情况下，绝对顺序第一位、第二位按以上分值乘系数60%、40%；共同作者为三位的情况下，绝对顺序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按以上分值乘系数50%、30%、20%。学籍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或者学籍导师与一名学生为共同第一作者的情况视为学生为第一作者；学籍导师与两名同学为共同第一作者的情况，绝对顺序为第一位、第二位的学生按以上分值乘系数60%，40%。

	3
	专利成果作者位次加分说明

	
	仅对学生排位绝对顺序第一位加分。
	仅对第一作者加分。学籍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的情况视为学生为第一作者。

	4
	发表论文说明

	
	补充：9、期刊分区动态变化影响到综测加分等类型的特殊情况可提交评审委员会讨论，最终加分结果由评审委员会审定。

	5
	服务集体

	
		分值
	加分条件

	1.8
	党支部书记、学校团委骨干、学校研究生会部门负责人

	0.8
	党支部支委、团支委、班委、学院研究生会工作人员、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指导员



		分值
	加分条件

	1.8
	党支部书记（含教师担任支部书记的党支部副书记）、学校团委骨干、学校研究生会部门负责人

	0.8
	党支部支委、团支委、班委、学院研究生会工作人员、实验室安全员、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指导员




	6
	个人荣誉

	
	获优秀论文奖/优秀墙报奖/科技成果奖/刊物编辑奖等（国家级加6分，省级加4分，校级加2分）
	获优秀论文奖/优秀墙报奖/科技成果奖/刊物编辑奖等（国家级及以上加6分，省级加4分，院校级加2分）

	7
	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选达）

	
		分值
	达标标准（示例）

	0-0.2
	[bookmark: _GoBack]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或专业实训中取得突出成绩或表现优秀。



		分值
	达标标准（示例）

	0-0.2
	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或专业实训中取得突出成绩或表现优秀（取得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材料分析测试中心仪器操作测试证书可加0.2分）。






